
第3.3節 業務營運管理

常用法例要求概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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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管理及營運業務時，我應考慮些甚麼呢? 

視乎你業務的性質和規模，運作時可產生不同種類和程度的環境滋擾。此章節簡介

一般的環保要求。建議你確認那些適用於你業務運作的環保法例，從而採取具成本

效益的方法來符合有關要求。

空氣污染

假如在計劃及設計期間，已為你的運作

取得指明工序 的牌照或安裝火爐、烘

爐、煙囪或煙道的批准(見第3.2節)，

便必須確保你日常的運作，能符合有關

牌照／批准文件所載的規定。

若果你的運作對附近環境造成空氣污

染滋擾，環保署可發出空氣污染消減
通知【21】，要求你停止進行產生滋

擾的運作，或於規定時間內採取減低

滋擾的措施。不遵守消減通知書的規

定，可能會被環保署起訴。

在運作期間，你可能亦需要留意一些附屬規例的要求。

應該：

4	 取得所有相關的批准／許可證／牌照。

4	 及時採取行動，減少環境滋擾。

4	 檢查是否已妥善安排及興建有關環保 

	 設施。

4	 與承辦商(包括建築和裝修商)保持密 

	 切聯系，以確保他們已落實所有減低 

	 環境滋擾的措施。

4	 確保全體員工均理解並落實已計劃的 

	 環保措施。

4	 擬 定 緊 急 應 變 指 施 ， 以 應 付 意 外 事 

	 故，如危險物質滲漏和濺出，並定期 

	 進行演習。

黑煙排放的規定 

根據「空氣污染管制(煙霧)規例」，從任何

煙囪或有關裝置所排出的黑煙，均不可超過

以下時間：

·	 任何一段4小時期間內超過6分鐘、或

·	 任何一段時間內連續超過3分鐘。【22】

延伸閱讀

【21】	Technical Memorandum for Issuing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Notices to Control Air  
		  Pollution from Stationary Polluting Processes (暫時只提供英文版本)

【22】	空氣污染管制(煙霧)規例簡介

【23】 減少建造工程塵埃

【24】	空氣污染管制(露天焚燒)規例指南

塵埃及砂礫排放的規定

根 據 「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塵 埃 及

砂 礫 排 放 ) 規 例 」 ， 假 如 環 保

署提出要求的話，你便須按其

規格提供塵埃及／或砂礫排放

的取樣點。【23】

露天焚燒的規定

根據「空氣污染管制(露天焚燒)規例」，假若你需要在露天的地方

焚燒任何東西，你便要申請許可證。然而，此規例禁止焚燒建築廢

物、輪胎、電纜和金屬廢料。【24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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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音

假如你運作時所發出的噪音，被證實超出了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、或造成騷擾，環保

署便可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【25】，要求你於規定時間內減低已超出上限或造成騷

擾的噪音。不遵守消減通知書的規定，可能會被環保署起訴。

延伸閱讀

【25】	管制非住用處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

精明提示

·	 不應於露天地方進行嘈吵的操作，這可能會對噪音敏感的鄰近民居造成騷擾。

·	 檢查任何不正常的噪音(如通風系統內某零部件損壞或不正常運作所產生的高頻噪音)， 

	 並立即進行修理／改善。

·	 定期檢查及維修設備，以免產生不必要的噪音。

·	 定期檢查及維修噪音控制設施，以確保其有效性。

你知道嗎？

由勞工處負責執行的「工廠

及工業經營條例」，為工廠

及其他工業經營處所內工作

的受影響僱員，提供工作噪

音的法定管制。

水污染

在整個營運階段，你必須確保能符合於

計劃及設計期間取得的污水排放牌照

所載的各項條款(見第3.2節)。因此，

環保署可要求持牌人定期監察其污水排

放，並將分析結果提交環保署。

可否要求減低排污費和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呢？

可以的，但你必須：

·	 證明你排放到公共排污系統的污水量不多於用水量的85%。

·	 重新評估你的污水的「污染濃度」，藉此減低工商業污水附加費。

你知道嗎？

環保署可以在未預約的情況下，到你的處

所抽取污水樣本進行化驗，以檢查其是

否符合排放標準。假如化驗結果證實不達

標，環保署可能會檢控持牌人或排污者。

精明提示

·	 小心控制用水量，這不單可節省你的水費和 

	 排污費，而且還可減少污水產生，從而減低 

	 污水處理(如有)的費用。

·	 清楚區分雨水渠和污水渠。

·	 安裝合適的隔濾系統，以防止固體廢物淤塞 

	 排水管。

·	 聘用有經驗的承辦商／已受訓的員工，負責 

	 管理污水處理系統(如有)和污水排放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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